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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四號函釋：「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

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一

年提敘一級支薪，並應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符合上述意旨，與憲法

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83.1.14.）

【解釋文】

廣義之公債，係指包括政府賒借在內之一切公共債務而言。而中

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所稱之公債，則指依法以債票方式發行之建

設公債。惟為維護國家財政之健全，國家全部舉債之上限，宜綜合考量

以法律定之，併予指明。

【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立法院因與行政院間，就其職權上適用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發行條例第二條所持之見解，彼此有異，聲請本院統一解釋，符合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應予受理，並經本

院依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通知聲請機關立法院及關係機關行政院指派

代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場，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

論，並邀請財經學者到庭陳述意見，合先說明。

本件聲請解釋機關主張略稱：現行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第

二條對公債發行總餘額設有限制，性質上乃政府就其債務負擔對人民

承諾之上限，旨在防止人民稅負過重及避免政府之財政危機。如政府

一年以上之賒借，不列入上述條例之公價未償總餘額內，則將使法律

設限之規定，形同具文，政府支出亦將因此而漫無限制，且得以逃避立

法機關之監督。至於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係強調各級議

會之職權，不得作為一年以上賒借之法源依據，政府支應建設及軍事

採購等支出，而向銀行賒借一年以上之借款數額，應受中央政府建設公

債發行條例第二條上限規定之限制等語。

關係機關主張略稱：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所稱之公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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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旨及文義解釋，當然係指依該條例發行之公債而言。其所設上

限，自亦僅對此種建設公債有其適用，並不及於賒借。且財政收支劃分

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將公債與一年以上賒借並列，亦足見兩者不可混

為一談，中央政府一年以上賒借即係依該法規定編入預算與公債收入

分列科目，一併送請立法院審議，並無不受立法機關監督或藉故規避之

情形等語。

本院斟酌聲請機關及關係機關之主張暨學者陳述之意見，作成本

解釋，其理由如左：

按政府在預算收支上發生入不敷出，不能平衡時，基於財政上之

需要，並於承諾定期還本付息之條件下，向個人、商業團體、金融機

構、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借款，均屬廣義之公債，而狹義之公債，則指

以發行債票方式之募款而言，政府舉債方法以及應受之法律規範各國

有其不同之制度。我國關於公債之發行，訂有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

條例及其他為特定建設制定之公債發行條例（例如中央政府興建台灣

北部區域第二高速公路建設公債發行條例）；國庫券之發行，除國庫法

外，尚有國庫券發行條例；對國外借款則另行制定政府發展經濟社會

向國外借款及保證條例；一年期以上之賒借，則見諸財政部收支劃分

法之規定。其中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係專就中央政府為籌集建

設資金，而依法發行之無記名式或記名式債票或其他憑證（該條例第

六條參照）所設規定，該條例第二條所稱「未償總餘額」，自係指根據

上述方式發行之建設公債未償總餘額，並不包括中央政府依其他法律

發行之短期債票或聲請解釋機關所指政府向銀行賒借一年以上之借款

在內。惟賒借與發行公債均屬政府之公共債務，其為政府財政之工具

實質上並無差異，而政府發行建設公債、短期債票或向國外借款均有

特為制定之法律加以規範，並訂有最高額度或依年度總預算訂有比例

上之限制。中央政府一年以上之賒借，雖係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之規定，編列預算送由立法院審議，完成法定程序後，向銀行

等機構借貸，但賒借最高數額既不適用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上

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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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規定，又無其他法律之限制，將使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上

限之規定，形同具文，與前述政府其他舉債須受不同法律限制之情形相

較，亦有失均衡。此項一年以上之賒借僅以編列年度預算方式，接受立

法機關之審議，難免有捨發行公債以規避法律限制之情形。為維護國

家財政之健全，國家全部舉債之上限，宜綜合考量以法律定之，併予指

明。

釋字第三三五號解釋（83.1.28.）

【解釋文】

民法第三百三十條規定：「債權人關於提存物之權利，自提存後十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其提存物屬於國庫」、提存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前段

規定：「關於民法第三百三十條所規定之期間，自提存之翌日起算」，

旨在使提存物之權利狀態早日確定，以維持社會秩序之安定，與憲法並

無牴觸。惟提存物歸屬國庫，影響債權人之財產權，故提存之事實應由

提存人依法通知債權人或由提存所將提存通知書送達或公告，其未踐

行上述程序者，應於前述期間屆滿前相當期間內，補行送達或公告。上

開施行細則應通盤檢討修正，以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解釋理由書】

民法第三百三十條規定：「債權人關於提存物之權利，自提存後十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其提存物屬於國庫」、提存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前段

規定：「關於民法第三百三十條所規定之期間，自提存之翌日起算」，

乃因提存之後，債權人本得隨時受取提存物，若竟久不受取，不特提存

所須為無期限之保管，且使權利狀態久不確定，對於社會經濟亦有不

良影響。上開規定，旨在使提存物之權利狀態早日確定，為維持社會秩

序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依民法第三百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提

存人於提存後應即通知債權人；提存法第八條規定，聲請提存，如係清

償提存，應附具提存通知書；同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提存所

接到提存書後，認為應予提存者，應將提存通知書送達債權人，如應為




